
行政相对人违法风险点及防控措施

序
号

行政
相对
人

违法风险点 法律依据 法律后果 防控措施

1 货物源
头企业

未配置符合国家标准的计量及监控
设备；未建立岗位职责及责任追究

制度；未对货运车辆及驾驶员基本
信息进行登记；为货车提供虚假装

载证明；未建立货运车辆装载登记
、统计制度和档案；拒不接受执法

人员的监督检查，拒不如实提供相
关资料

《河南省治理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条例》第七条“从事煤炭、钢材、水

泥、砂石等货物装载的集散地以及货运站（场）的经营者（以下统称货运

源头单位）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一）明确装载、计量、放行等有关从业
人员职责，建立并落实责任追究制度；（二）配置符合国家标准的货运计

量和监控设备；（三）对货运车辆的行驶证、车辆营运证和驾驶人从业资
格证等基本信息进行登记；（四）为货运车辆如实计重、开票、出具装载

证明；（五）建立货运车辆装载登记、统计制度和档案；（六）接受执法
人员的监督检查，如实提供相关资料。”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

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加强政策法规宣传；定
期巡查源头企业，查阅

相关制度与信息登记情
况。

为无号牌或者无车辆行驶证、车辆
营运证的货运车辆装载货物；超过

规定标准装载货物；放行超限超载
货运车辆

《河南省治理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条例》第八条“货运源头单位不得为

无号牌或者无车辆行驶证、车辆营运证的货运车辆装载货物；不得超过规
定标准装载货物；不得放行超限超载货运车辆。”

责令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

下罚款

加强政策法规宣传；严
格落实巡查、抽查监管
模式，强化源头管控。

2 货物运

输企业

未经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运输经营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八条申请从事客运经营的，应当具备
下列条件：（一）有与其经营业务相适应并经检测合格的车辆；（二）有

符合本条例第九条规定条件的驾驶人员；（三）有健全的安全生产管理制
度。申请从事班线客运经营的，还应当有明确的线路和站点方案。

责令停止经营；有违法所得的，没
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10
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
违法所得不足2万元的，处3万元以

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对运输企业进行警示宣
传教育，提升企业经营

者守法经营观念；加强
路面巡查。

取得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许可的道路
货物运输经营者使用无道路运输证

的车辆参加货物运输

《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第十三条：被许可人应当按照承诺书的
要求投入运输车辆。购置车辆或者已有车辆经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核实并符

合条件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向投入运输的车辆配发《道路运输证》。

责令改正，处3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
的罚款。

对运输企业进行警示宣

传教育，提升企业经营
者守法经营观念；加强

路面巡查。

客运经营者、货运经营者不按规定

维护和检测运输车辆

《中华人民共国道路运输条例》第三十条 客运经营者、货运经营者应当

加强对车辆的维护和检测，确保车辆符合国家规定的技术标准。

责令改正，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

下的罚款。

对运输企业进行警示宣
传教育，提升企业经营

者守法经营观念；加强
路面巡查。

转让、出租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件；转让、出租、涂改、伪造《道

路运输证》；

《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第十九条“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应当按

照《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核定的经营范围从事货物运输经营，不得转让
、出租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件。”
《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第二十二条“《道路运输证》不得转让

、出租、涂改、伪造。”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收缴有关证
件，处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

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

对运输企业进行警示宣

传教育，提升企业经营
者守法经营观念；加强

宣传和路面巡检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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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风险点 法律依据 法律后果 防控措施

2 货物运

输企业

车辆驾驶员不随车携带《道路运输
证》；

《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第二十二条“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应当

要求其聘用的车辆驾驶员随车携带按照规定要求取得的《道路运输证》。
 ”

责令改正，处警告或者20元以上200
元以下的罚款。

对运输企业进行警示宣

传教育，提升企业经营
者守法经营观念；加强

宣传和路面巡查力度。

强行招揽货物；未采取必要措施防
止货物脱落、扬撒；

《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第三十一条“国家鼓励实行封闭式运输

。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应当采取有效的措施，防止货物脱落、扬撒等情况
发生。”

责令改正，处1000元以上3000元以

下的罚款

加强宣传和路面巡检力
度

3 客运企
业

未取得道路客运经营许可，擅自从
事道路客运经营的；未取得道路客

运班线经营许可，擅自从事班车客
运经营的；使用失效、伪造、变造

、被注销等无效的道路客运许可证
件从事道路客运经营的；超越许可

事项，从事道路客运经营的。

《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第十条、第十二条（内容略）

责令停止经营；有违法所得的，没
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10
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
违法所得不足2万元的，处3万元以

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对运输企业进行警示宣

传教育，提升企业经营
者守法经营观念；加强
宣传和路面巡检力度。

客运经营者、货运经营者不按规定

维护和检测运输车辆

《中华人民共国道路运输条例》第三十条 客运经营者、货运经营者应当

加强对车辆的维护和检测，确保车辆符合国家规定的技术标准。

责令改正，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

下的罚款。

对运输企业进行警示宣
传教育，提升企业经营

者守法经营观念；加强

路面巡查。

客运车辆驾驶员不随车携带《道路

运输证》

《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第五十三条　“客运车辆驾驶人员应

当随车携带《道路运输证》、从业资格证等有关证件，在规定位置放置客

运标志牌。客运班车驾驶人员还应当随车携带《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许可证
明》。”

责令改正，处警告或者20元以上200
元以下的罚款。

加强宣传和路面巡检力

度

客运班车不按批准的客运站点停靠

或者不按规定的线路、班次行驶
的；

　《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第三十六条　“客运班车应当按照

许可的线路、班次、站点运行，在规定的途经站点进站上下旅客，无正当
理由不得改变行驶线路，不得站外上客或者沿途揽客。”

责令改正，处1000元以上3000元以
下的罚款

加强宣传和路面巡检力
度

4
道路运

输从业

人员

不符合规定条件的人员驾驶道路运

输经营车辆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九条　从事客运经营的驾驶人员，应
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取得相应的机动车驾驶证；（二）年龄不超过60
周岁；（三）3年内无重大以上交通责任事故记录；（四）经设区的市级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对有关客运法律法规、机动车维修和旅客急救基本知识
考试合格。

第二十二条　从事货运经营的驾驶人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取得
相应的机动车驾驶证；（二）年龄不超过60周岁；（三）经设区的市级道

路运输管理机构对有关货运法律法规、机动车维修和货物装载保管基本知
识考试合格（使用总质量4500千克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的驾驶人员除外）

。

责令改正，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

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加强宣传和路面巡检力

度


